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84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方彥博律師

            劉宗樑律師

被      告  Ａ０２    （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98,952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又按訴狀送達

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

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後於民國114年9月9日具

狀向本院擴張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

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

5％之利息。」，此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揆諸前開說

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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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於94年1月9日結婚，雙方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

年0月0日生）。被告於兩造結婚時向原告表示，希望原告

辭職並專心照顧家庭，原告雖不捨工作然亦希望共組和樂

家庭，故同意辭職並於家中操持家務。然嗣後因被告表示

因工作關係，需於北部工作而成為假日夫妻，原告本亦願

支持，且為體諒丈夫工作繁忙，雖一肩撐起家中事務及育

兒等諸多繁雜事務，仍努力為家中付出，然原告發覺被告

對家人之態度逐漸冷淡，並非每休假日返家，且返家後亦

藉口生活習慣差異而與原告分房而居，兩造分房已約10年

之久，且被告返家亦與原告無互動，僅原告會主動詢問其

想吃什麼，幫其準備飯食，雙方互動趨近於零。另被告對

於子女及原告，均無關心或情感上交流，卻又對於原告及

子女之生活方式處處有所限制，又意圖用經濟控制原告及

子女，被告種種舉動已讓原告對於兩造關係失望，不願繼

續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故請求離婚。

（二）兩造之婚姻中雖曾有甜蜜，然因兩造已分房約10年，平常

幾乎零互動也沒什麼聯絡，原告主動傳送關心、影片或欲

討論子女之事情，被告幾乎已讀不回，完全不願給原告任

何情感上回覆，被告亦完全不關心原告之生活。如原告於

111年4月25日詢問被告是否要為其購買保險，被告已讀後

均未回覆，直至111年4月29日原告直接致電詢問，因對話

中另講到原告考慮換車，卻遭被告破口大罵認為原告浪費

錢，而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告知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11

1年5月12日告知兒子學校有露營活動、111年5月15日告知

兒子班上有人確診、111年5月17日要約定時間、111年6月

3日詢問為何被告要聯繫原告弟弟、111年6月9日提醒被告

尚未給付生活費用等訊息，被告均未回覆，僅在原告積極

打電話時才短暫接聽幾秒鐘，且對於上開訊息之內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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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關心兒子身體狀況、學習狀況，也未針對原告所陳述之

內容加以回覆。

（三）而被告對原告生活漠不關心，卻對於原告與他人之互動極

其限制，已違反一般常情。如被告堅持男女有別，故要求

原告儘量不能跟男生說話，限制原告只能看女性醫生，故

如當時只有男性醫師，原告就無法即刻就醫。原告於生產

時為剖腹產，因傷口需要每日換藥，被告知悉換藥的醫師

為男性後，就不准原告換藥，原告不得已請求接生之女性

醫師，於未上班之時仍至醫院協助原告換藥，原告方得正

常養護傷口。其餘如原告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需要找錢、

拿取零錢、物品時，不可碰到男性店員之手部，即便是親

友家之後輩小男孩，亦不可碰觸擁抱，如原告有稍微逾越

被告之規定，被告得知後即會暴躁地責罵原告，並對原告

怒斥其不守規矩等語。且被告對於原告之穿著行為亦會限

制，原告有次與被告協同前往弟弟家拜訪，當時出於禮貌

穿著洋裝，但於乘坐電梯時，被告認為電梯地面有反光，

故要求原告不要進入電梯中，原告錯愕之下又擔心被告於

家人前失態，故只得用步行方式爬10層樓之樓梯抵達被告

弟弟家中，此等種種均為被告以一己之見而控制原告生活

之事例。另雖兩造長期分居兩地，然被告動輒以經濟控制

原告，兩造之對話也多為被告未給付生活費用，原告提醒

或詢問何時可以給付等語，均令原告對被告失望。

（四）原告因認子女日漸成長，被告亦鄰近退休時間，以後應會

回南部定居，故希望可以換空間大一點的房屋，以供兩人

晚年生活，然被告卻一口回絕。原告雖感無奈但也只能接

受，然事後因幫被告拿取手機時，意外發現其有與女性同

事合資於工作地點購買一幢房屋，原告錯愕之下詢問被告

細節，被告卻反而大發雷霆，並對原告大聲怒罵，稱自己

為投資，原告不應質疑其投資方式。然原告認買房雖為一

種投資手段，然所費不貲，應可認為係家庭生活中重大之

事項，然原告居然從頭至尾均不知情。且原告於事後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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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時，才知悉該幢房屋於被告購入後曾登記為張姓女同

事之名下，10餘年後才又登記為被告所有。被告與他人合

資購屋，登記於他人名下，卻均未告知甚至對原告加以隱

瞞，實難認其有與原告共同經營夫妻生活之意思。且被告

與該張姓女同事合資購屋，顯見渠等關係親密，於LINE對

話間，被告亦稱「如果沒變行程，12月11日會去找你」，

並於對話框中繕打出「可能快要單身了」，足見兩人關係

密切已非一般朋友。被告種種之行為，實令原告感受到壓

抑及窒息，不願再行忍受此有名無實之婚姻關係，亦認此

非一般婚姻關係之常態，原告為此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

（五）又婚後原告盡心照顧家庭，使被告得無後顧之憂於事業。

原告依照被告之要求辭去工作，專職於家中。原告將全部

時間都奉獻給家庭及被告之事業，而被告名下資產，自有

原告一份苦勞存在，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準。而被告身家豐厚，原告名下並無財產，為

此依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之4第1項

等規定，請求13,998,952元之剩餘財產分配。

（六）為此聲明：

　　 ⒈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

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與被告於94年1月9日結婚，並育有已成年子女Ａ

０３（00年0月0日生），兩造婚姻關係目前存續中等情，

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調取戶籍資料在卷

可考，上開原告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

（二）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是否有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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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回復之希望，此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

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

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

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經查，兩造因原告工作原因，雙方

分居兩地已10年之久，而因雙方長期無婚姻共同生活，彼

此又缺乏良性互動及溝通管道，原告因此不願再與被告維

持婚姻關係而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堪認原告對於兩造婚姻

已失努力維護之欲望，衡以被告於法院調解至審理期間，

復未到庭展現挽回雙方婚姻之心意，是自難期兩造可再追

求幸福美滿之婚姻生活，足認兩造婚姻顯已出現重大破

綻，客觀上無法回復幸福圓滿狀態之可能，是原告以此主

張兩造間目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自屬有據。稽

之上開重大事由之發生，被告既有可歸責之處，是原告以

兩造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而請求判決離婚，應予准許。

（三）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

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

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

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

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

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

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

條之4第1項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但書所謂以起訴時為

準，係指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其婚後財產範圍

及其價值之計算，均應以提起離婚訴訟時為準。查原告主

張兩造婚後未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依上開第1005條及第

1030條之4第1項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

產制，而本件兩造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即應以原告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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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時即113年11月20日，為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

準日期。

（四）稽之本件因原告基準日之婚後財產5,878,609元，然原告

於基準日之負債為為7,392,329元大於基準日之婚後財

產，故原告並無增加之婚後財產應列入分配，其明細敘述

如下：

　　1.臺南市○○區○○段00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經鑑

定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004,000元。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路竹郵局存款540元。

　　3.臺灣銀行南都分行7元。

　　4.臺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25元。

　　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960元。

　　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活儲有摺40,025元。

　　7.仁德區農會存款2,421元。

　　8.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7,075元。

　　9.元大商業銀行存款1元。

　　10.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德分行存款35元。

　  1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心12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7,

093元。

　　1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簡易人壽常鴻增額保險（10

年付費）85,669元。

　　13.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25,578元。

　　14.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金富利終身保險206,952元。

　　15.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9,816元。

　　16.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25,792元。

　　17.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38,167元。

　　18.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28,081元。

　　1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守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9,2

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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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福型）217,776元。

　  2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1,122,500元。

　  22.宏碁公司股票價值113,400元。

 

　　24.良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25.雄獅公司股票價值482,000元。

　　26.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14,713元。

　　27.雲嘉南公司股票價值980元。

　　28.樺晟公司股票價值262,500元。

　　29.醣聯公司股票價值24,800元。

　　30.益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31.保勝光學公司股票價值212,700元。

　　32.北極星藥業公司股票價值105,200元。

　  33.元大台灣價值高息價值95,100元。

　  34.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7,100元。

　  35.負債：

　　（1）臺灣銀行南都分行放款3,000,000元。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98,753元。

　　（3）仁德區農會放款40,000元。

　　（4）元大商業銀行放款263,887元。

　　（5）彰化商業銀行東臺南分行放款3,989,689元。

（五）稽之被告於基準日應列入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婚後

財產及負債如下，被告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合

計為32,974,513元（計算式：基準日婚後財產37,526,593

元－基準日負債4,552,080元＝32,974,513元）：

　　1.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

基隆市○○區○○路000號4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

值合計為3,321,298元。

　　2.基隆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基隆市○○區○○

里○○○街00號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34

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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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臺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里○

○路○段000號四樓之1建物、臺南市○區○○里○○路○

段000號地下二層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6

24,000元。

　　4.新北市○○區○里段000號土地及其上新北市○○區○○

路00巷0號五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49

3,000元。

　　5.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東寧路郵局存款44,602元。

　　6.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行存款251,617元。

　　7.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美金15.1元（美金

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61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8.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303,424元。

　　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基隆分行活期儲蓄存款79,216元。

　　10.聯邦商業銀行存款14,556元。

　　11.聯邦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5.4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

計算，價值新臺幣3,22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32,618元。

　　13.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84.42元（美金匯率以30.

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3,1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4.臺灣銀行公館分行存款5,142元。

　　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60,797元。

　　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日圓116,119元（日圓匯率以

0.210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4,478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美金3,185.1元（美金匯率以

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97,289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18.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6,580元。

　　19.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寧分行存款41,591元。

　　20.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美金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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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5,324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21.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紐元1.43

元（紐元匯率以19.26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8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22.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澳幣565.8

1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040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23.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南非幣28,

909.04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3,0

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澳幣10,50

0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23,440

元）。

　　25.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南非幣26

5,000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2

75元）。

　　26.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11,622元。

　　27.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恆春分行活存6,965元。

　　28.第一商業銀行存款194,435元。

　　29.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開鑫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終

身保險定期給付型價值美金5,106元。

　　30.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美多多外幣終身保險（美

元）美金15,92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

臺幣486,4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美鑫傳家美元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美金2,776.2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

計算，價值新臺幣84,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2.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福還本終身壽險913,820

元。

　　33.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1,042.05元（澳幣匯率以21.28

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47,775元，元下四捨五入）。

　　34.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5,687.96元（澳幣匯率以21.28

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46,640元，元下四捨五入）。

　　35.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宏偉增額終身壽險

（不分紅保單）2,055,970元。

　　36.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福康滿利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86,237元。

　　37.三商美邦人壽世紀理財變額萬能終身壽險二十年期A型23

9,051元。

　　38.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美元發美元終身保險（A型）美金

64,478.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

96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63,453元。

　　4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155,234元。

　　41.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鑫美元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美金16,319.9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

幣498,4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2.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美元增額終身壽險美金42,3

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93,97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3.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富貴終身保險746,215元。

　　44.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安家還本終身保險3,347,393元。

　　45.全球人壽國華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10,338元。

　　46.中紡公司股票價值12,8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47.中興電公司股票價值13,30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8.太電公司股票價值19,0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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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中鋼公司股票價值22,300元。

　　50.國際中橡公司股票價值51,7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53,0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2.仁寶公司股票價值73,800元。

　　53.旺宏公司股票價值77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4.群創公司股票價值16,7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5.聯合再生公司股票價值7,5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6.三富公司股票價值1,8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57.高企公司股票價值1,0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58.羽田機械公司股票價值20,00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

值10元計價）。

　　59.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24,500元。

　　60.群創公司股票價值70,350元。

　　61.負債：

　　（1）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2,875,000

元。

　　（2）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1,677,080

元。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而被告應

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為32,974,513元，是原告依民法第10

30條之1之規定，起訴請求本院分配剩餘財產差額，即屬

有據。稽之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32,974,513元，故原告

得請求被告給付一半即16,487,257元（計算式：32,974,5

13元÷2＝16,487,2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然原告僅請

求被告給付13,998,952元，自應准許。另本件原告對被告

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既係基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

即離婚之原因所生，故法定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即應自雙

方離婚判決確定日起算，故原告請求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

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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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論述。

丙、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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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84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方彥博律師
            劉宗樑律師
被      告  Ａ０２    （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98,952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後於民國114年9月9日具狀向本院擴張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此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揆諸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於94年1月9日結婚，雙方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年0月0日生）。被告於兩造結婚時向原告表示，希望原告辭職並專心照顧家庭，原告雖不捨工作然亦希望共組和樂家庭，故同意辭職並於家中操持家務。然嗣後因被告表示因工作關係，需於北部工作而成為假日夫妻，原告本亦願支持，且為體諒丈夫工作繁忙，雖一肩撐起家中事務及育兒等諸多繁雜事務，仍努力為家中付出，然原告發覺被告對家人之態度逐漸冷淡，並非每休假日返家，且返家後亦藉口生活習慣差異而與原告分房而居，兩造分房已約10年之久，且被告返家亦與原告無互動，僅原告會主動詢問其想吃什麼，幫其準備飯食，雙方互動趨近於零。另被告對於子女及原告，均無關心或情感上交流，卻又對於原告及子女之生活方式處處有所限制，又意圖用經濟控制原告及子女，被告種種舉動已讓原告對於兩造關係失望，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故請求離婚。
（二）兩造之婚姻中雖曾有甜蜜，然因兩造已分房約10年，平常幾乎零互動也沒什麼聯絡，原告主動傳送關心、影片或欲討論子女之事情，被告幾乎已讀不回，完全不願給原告任何情感上回覆，被告亦完全不關心原告之生活。如原告於111年4月25日詢問被告是否要為其購買保險，被告已讀後均未回覆，直至111年4月29日原告直接致電詢問，因對話中另講到原告考慮換車，卻遭被告破口大罵認為原告浪費錢，而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告知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111年5月12日告知兒子學校有露營活動、111年5月15日告知兒子班上有人確診、111年5月17日要約定時間、111年6月3日詢問為何被告要聯繫原告弟弟、111年6月9日提醒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用等訊息，被告均未回覆，僅在原告積極打電話時才短暫接聽幾秒鐘，且對於上開訊息之內容，並未關心兒子身體狀況、學習狀況，也未針對原告所陳述之內容加以回覆。
（三）而被告對原告生活漠不關心，卻對於原告與他人之互動極其限制，已違反一般常情。如被告堅持男女有別，故要求原告儘量不能跟男生說話，限制原告只能看女性醫生，故如當時只有男性醫師，原告就無法即刻就醫。原告於生產 時為剖腹產，因傷口需要每日換藥，被告知悉換藥的醫師為男性後，就不准原告換藥，原告不得已請求接生之女性醫師，於未上班之時仍至醫院協助原告換藥，原告方得正常養護傷口。其餘如原告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需要找錢、拿取零錢、物品時，不可碰到男性店員之手部，即便是親友家之後輩小男孩，亦不可碰觸擁抱，如原告有稍微逾越被告之規定，被告得知後即會暴躁地責罵原告，並對原告怒斥其不守規矩等語。且被告對於原告之穿著行為亦會限制，原告有次與被告協同前往弟弟家拜訪，當時出於禮貌穿著洋裝，但於乘坐電梯時，被告認為電梯地面有反光，故要求原告不要進入電梯中，原告錯愕之下又擔心被告於家人前失態，故只得用步行方式爬10層樓之樓梯抵達被告弟弟家中，此等種種均為被告以一己之見而控制原告生活之事例。另雖兩造長期分居兩地，然被告動輒以經濟控制原告，兩造之對話也多為被告未給付生活費用，原告提醒或詢問何時可以給付等語，均令原告對被告失望。
（四）原告因認子女日漸成長，被告亦鄰近退休時間，以後應會回南部定居，故希望可以換空間大一點的房屋，以供兩人晚年生活，然被告卻一口回絕。原告雖感無奈但也只能接受，然事後因幫被告拿取手機時，意外發現其有與女性同事合資於工作地點購買一幢房屋，原告錯愕之下詢問被告細節，被告卻反而大發雷霆，並對原告大聲怒罵，稱自己為投資，原告不應質疑其投資方式。然原告認買房雖為一 種投資手段，然所費不貲，應可認為係家庭生活中重大之事項，然原告居然從頭至尾均不知情。且原告於事後自行查證時，才知悉該幢房屋於被告購入後曾登記為張姓女同事之名下，10餘年後才又登記為被告所有。被告與他人合資購屋，登記於他人名下，卻均未告知甚至對原告加以隱瞞，實難認其有與原告共同經營夫妻生活之意思。且被告與該張姓女同事合資購屋，顯見渠等關係親密，於LINE對話間，被告亦稱「如果沒變行程，12月11日會去找你」，並於對話框中繕打出「可能快要單身了」，足見兩人關係密切已非一般朋友。被告種種之行為，實令原告感受到壓抑及窒息，不願再行忍受此有名無實之婚姻關係，亦認此非一般婚姻關係之常態，原告為此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
（五）又婚後原告盡心照顧家庭，使被告得無後顧之憂於事業。原告依照被告之要求辭去工作，專職於家中。原告將全部時間都奉獻給家庭及被告之事業，而被告名下資產，自有原告一份苦勞存在，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準。而被告身家豐厚，原告名下並無財產，為此依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之4第1項等規定，請求13,998,952元之剩餘財產分配。
（六）為此聲明：
　　 ⒈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與被告於94年1月9日結婚，並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年0月0日生），兩造婚姻關係目前存續中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調取戶籍資料在卷可考，上開原告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
（二）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經查，兩造因原告工作原因，雙方分居兩地已10年之久，而因雙方長期無婚姻共同生活，彼此又缺乏良性互動及溝通管道，原告因此不願再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而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堪認原告對於兩造婚姻已失努力維護之欲望，衡以被告於法院調解至審理期間，復未到庭展現挽回雙方婚姻之心意，是自難期兩造可再追求幸福美滿之婚姻生活，足認兩造婚姻顯已出現重大破綻，客觀上無法回復幸福圓滿狀態之可能，是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目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自屬有據。稽之上開重大事由之發生，被告既有可歸責之處，是原告以兩造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而請求判決離婚，應予准許。
（三）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但書所謂以起訴時為準，係指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之計算，均應以提起離婚訴訟時為準。查原告主張兩造婚後未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依上開第1005條及第1030條之4第1項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而本件兩造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即應以原告起訴離婚時即113年11月20日，為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日期。
（四）稽之本件因原告基準日之婚後財產5,878,609元，然原告於基準日之負債為為7,392,329元大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故原告並無增加之婚後財產應列入分配，其明細敘述如下：
　　1.臺南市○○區○○段00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004,000元。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路竹郵局存款540元。
　　3.臺灣銀行南都分行7元。
　　4.臺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25元。
　　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960元。
　　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活儲有摺40,025元。
　　7.仁德區農會存款2,421元。
　　8.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7,075元。
　　9.元大商業銀行存款1元。
　　10.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德分行存款35元。
　  1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心12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7,093元。
　　1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簡易人壽常鴻增額保險（10年付費）85,669元。
　　13.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25,578元。
　　14.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金富利終身保險206,952元。
　　15.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9,816元。
　　16.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25,792元。
　　17.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38,167元。
　　18.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28,081元。
　　1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守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9,203元。
　　2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福型）217,776元。
　  2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1,122,500元。
　  22.宏碁公司股票價值113,400元。
 
　　24.良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25.雄獅公司股票價值482,000元。
　　26.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14,713元。
　　27.雲嘉南公司股票價值980元。
　　28.樺晟公司股票價值262,500元。
　　29.醣聯公司股票價值24,800元。
　　30.益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31.保勝光學公司股票價值212,700元。
　　32.北極星藥業公司股票價值105,200元。
　  33.元大台灣價值高息價值95,100元。
　  34.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7,100元。
　  35.負債：
　　（1）臺灣銀行南都分行放款3,000,000元。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98,753元。
　　（3）仁德區農會放款40,000元。
　　（4）元大商業銀行放款263,887元。
　　（5）彰化商業銀行東臺南分行放款3,989,689元。
（五）稽之被告於基準日應列入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婚後財產及負債如下，被告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合計為32,974,513元（計算式：基準日婚後財產37,526,593元－基準日負債4,552,080元＝32,974,513元）：
　　1.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4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321,298元。
　　2.基隆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基隆市○○區○○里○○○街00號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347,000元。
　　3.臺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里○○路○段000號四樓之1建物、臺南市○區○○里○○路○段000號地下二層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624,000元。
　　4.新北市○○區○里段000號土地及其上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五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493,000元。
　　5.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東寧路郵局存款44,602元。
　　6.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行存款251,617元。
　　7.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美金15.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6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303,424元。
　　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基隆分行活期儲蓄存款79,216元。
　　10.聯邦商業銀行存款14,556元。
　　11.聯邦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5.4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22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32,618元。
　　13.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84.42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3,1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4.臺灣銀行公館分行存款5,142元。
　　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60,797元。
　　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日圓116,119元（日圓匯率以0.210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4,4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美金3,185.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97,28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8.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6,580元。
　　19.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寧分行存款41,591元。
　　20.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美金501.67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5,3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1.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紐元1.43元（紐元匯率以19.26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2.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澳幣565.81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04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3.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南非幣28,909.04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3,0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澳幣10,500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23,440元）。
　　25.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南非幣265,000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275元）。
　　26.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11,622元。
　　27.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恆春分行活存6,965元。
　　28.第一商業銀行存款194,435元。
　　29.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開鑫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價值美金5,106元。
　　30.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美多多外幣終身保險（美元）美金15,92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4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美鑫傳家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美金2,776.2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84,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2.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福還本終身壽險913,820元。
　　33.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1,042.05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47,775元，元下四捨五入）。
　　34.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5,687.96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46,640元，元下四捨五入）。
　　35.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宏偉增額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2,055,970元。
　　36.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福康滿利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86,237元。
　　37.三商美邦人壽世紀理財變額萬能終身壽險二十年期A型239,051元。
　　38.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美元發美元終身保險（A型）美金64,478.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96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63,453元。
　　4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155,234元。
　　41.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鑫美元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美金16,319.9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98,4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2.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美元增額終身壽險美金42,3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93,9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3.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富貴終身保險746,215元。
　　44.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安家還本終身保險3,347,393元。
　　45.全球人壽國華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10,338元。
　　46.中紡公司股票價值12,8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47.中興電公司股票價值13,30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8.太電公司股票價值19,0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49.中鋼公司股票價值22,300元。
　　50.國際中橡公司股票價值51,7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53,0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2.仁寶公司股票價值73,800元。
　　53.旺宏公司股票價值77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4.群創公司股票價值16,7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5.聯合再生公司股票價值7,5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6.三富公司股票價值1,8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7.高企公司股票價值1,0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8.羽田機械公司股票價值20,00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9.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24,500元。
　　60.群創公司股票價值70,350元。
　　61.負債：
　　（1）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2,875,000元。
　　（2）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1,677,080元。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而被告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為32,974,513元，是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起訴請求本院分配剩餘財產差額，即屬有據。稽之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32,974,513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一半即16,487,257元（計算式：32,974,513元÷2＝16,487,2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然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13,998,952元，自應准許。另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既係基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即離婚之原因所生，故法定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即應自雙方離婚判決確定日起算，故原告請求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論述。
丙、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84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方彥博律師

            劉宗樑律師

被      告  Ａ０２    （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98,952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又按訴狀送達後

    ，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

    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後於民國114年9月9日具狀

    向本院擴張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

    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

    利息。」，此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揆諸前開說明，應予

    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於94年1月9日結婚，雙方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年0

      月0日生）。被告於兩造結婚時向原告表示，希望原告辭

      職並專心照顧家庭，原告雖不捨工作然亦希望共組和樂家

      庭，故同意辭職並於家中操持家務。然嗣後因被告表示因

      工作關係，需於北部工作而成為假日夫妻，原告本亦願支

      持，且為體諒丈夫工作繁忙，雖一肩撐起家中事務及育兒

      等諸多繁雜事務，仍努力為家中付出，然原告發覺被告對

      家人之態度逐漸冷淡，並非每休假日返家，且返家後亦藉

      口生活習慣差異而與原告分房而居，兩造分房已約10年之

      久，且被告返家亦與原告無互動，僅原告會主動詢問其想

      吃什麼，幫其準備飯食，雙方互動趨近於零。另被告對於

      子女及原告，均無關心或情感上交流，卻又對於原告及子

      女之生活方式處處有所限制，又意圖用經濟控制原告及子

      女，被告種種舉動已讓原告對於兩造關係失望，不願繼續

      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故請求離婚。

（二）兩造之婚姻中雖曾有甜蜜，然因兩造已分房約10年，平常

      幾乎零互動也沒什麼聯絡，原告主動傳送關心、影片或欲

      討論子女之事情，被告幾乎已讀不回，完全不願給原告任

      何情感上回覆，被告亦完全不關心原告之生活。如原告於

      111年4月25日詢問被告是否要為其購買保險，被告已讀後

      均未回覆，直至111年4月29日原告直接致電詢問，因對話

      中另講到原告考慮換車，卻遭被告破口大罵認為原告浪費

      錢，而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告知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11

      1年5月12日告知兒子學校有露營活動、111年5月15日告知

      兒子班上有人確診、111年5月17日要約定時間、111年6月

      3日詢問為何被告要聯繫原告弟弟、111年6月9日提醒被告

      尚未給付生活費用等訊息，被告均未回覆，僅在原告積極

      打電話時才短暫接聽幾秒鐘，且對於上開訊息之內容，並

      未關心兒子身體狀況、學習狀況，也未針對原告所陳述之

      內容加以回覆。

（三）而被告對原告生活漠不關心，卻對於原告與他人之互動極

      其限制，已違反一般常情。如被告堅持男女有別，故要求

      原告儘量不能跟男生說話，限制原告只能看女性醫生，故

      如當時只有男性醫師，原告就無法即刻就醫。原告於生產

       時為剖腹產，因傷口需要每日換藥，被告知悉換藥的醫

      師為男性後，就不准原告換藥，原告不得已請求接生之女

      性醫師，於未上班之時仍至醫院協助原告換藥，原告方得

      正常養護傷口。其餘如原告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需要找錢

      、拿取零錢、物品時，不可碰到男性店員之手部，即便是

      親友家之後輩小男孩，亦不可碰觸擁抱，如原告有稍微逾

      越被告之規定，被告得知後即會暴躁地責罵原告，並對原

      告怒斥其不守規矩等語。且被告對於原告之穿著行為亦會

      限制，原告有次與被告協同前往弟弟家拜訪，當時出於禮

      貌穿著洋裝，但於乘坐電梯時，被告認為電梯地面有反光

      ，故要求原告不要進入電梯中，原告錯愕之下又擔心被告

      於家人前失態，故只得用步行方式爬10層樓之樓梯抵達被

      告弟弟家中，此等種種均為被告以一己之見而控制原告生

      活之事例。另雖兩造長期分居兩地，然被告動輒以經濟控

      制原告，兩造之對話也多為被告未給付生活費用，原告提

      醒或詢問何時可以給付等語，均令原告對被告失望。

（四）原告因認子女日漸成長，被告亦鄰近退休時間，以後應會

      回南部定居，故希望可以換空間大一點的房屋，以供兩人

      晚年生活，然被告卻一口回絕。原告雖感無奈但也只能接

      受，然事後因幫被告拿取手機時，意外發現其有與女性同

      事合資於工作地點購買一幢房屋，原告錯愕之下詢問被告

      細節，被告卻反而大發雷霆，並對原告大聲怒罵，稱自己

      為投資，原告不應質疑其投資方式。然原告認買房雖為一

       種投資手段，然所費不貲，應可認為係家庭生活中重大

      之事項，然原告居然從頭至尾均不知情。且原告於事後自

      行查證時，才知悉該幢房屋於被告購入後曾登記為張姓女

      同事之名下，10餘年後才又登記為被告所有。被告與他人

      合資購屋，登記於他人名下，卻均未告知甚至對原告加以

      隱瞞，實難認其有與原告共同經營夫妻生活之意思。且被

      告與該張姓女同事合資購屋，顯見渠等關係親密，於LINE

      對話間，被告亦稱「如果沒變行程，12月11日會去找你」

      ，並於對話框中繕打出「可能快要單身了」，足見兩人關

      係密切已非一般朋友。被告種種之行為，實令原告感受到

      壓抑及窒息，不願再行忍受此有名無實之婚姻關係，亦認

      此非一般婚姻關係之常態，原告為此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

      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

（五）又婚後原告盡心照顧家庭，使被告得無後顧之憂於事業。

      原告依照被告之要求辭去工作，專職於家中。原告將全部

      時間都奉獻給家庭及被告之事業，而被告名下資產，自有

      原告一份苦勞存在，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準。而被告身家豐厚，原告名下並無財產，為

      此依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之4第1項

      等規定，請求13,998,952元之剩餘財產分配。

（六）為此聲明：

　　 ⒈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

       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與被告於94年1月9日結婚，並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

      ３（00年0月0日生），兩造婚姻關係目前存續中等情，業

      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調取戶籍資料在卷可

      考，上開原告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

（二）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

      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是否有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

      回復之希望，此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

      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

      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

      望之程度以決之。經查，兩造因原告工作原因，雙方分居

      兩地已10年之久，而因雙方長期無婚姻共同生活，彼此又

      缺乏良性互動及溝通管道，原告因此不願再與被告維持婚

      姻關係而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堪認原告對於兩造婚姻已失

      努力維護之欲望，衡以被告於法院調解至審理期間，復未

      到庭展現挽回雙方婚姻之心意，是自難期兩造可再追求幸

      福美滿之婚姻生活，足認兩造婚姻顯已出現重大破綻，客

      觀上無法回復幸福圓滿狀態之可能，是原告以此主張兩造

      間目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自屬有據。稽之上開

      重大事由之發生，被告既有可歸責之處，是原告以兩造有

      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而

      請求判決離婚，應予准許。

（三）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

      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

      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

      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

      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

      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夫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

      ；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

      之4第1項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但書所謂以起訴時為準，

      係指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

      價值之計算，均應以提起離婚訴訟時為準。查原告主張兩

      造婚後未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依上開第1005條及第1030

      條之4第1項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而本件兩造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即應以原告起訴離婚

      時即113年11月20日，為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日

      期。

（四）稽之本件因原告基準日之婚後財產5,878,609元，然原告

      於基準日之負債為為7,392,329元大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故原告並無增加之婚後財產應列入分配，其明細敘述如

      下：

　　1.臺南市○○區○○段00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經鑑定於

      基準日之價值為1,004,000元。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路竹郵局存款540元。

　　3.臺灣銀行南都分行7元。

　　4.臺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25元。

　　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960元。

　　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活儲有摺40,025元。

　　7.仁德區農會存款2,421元。

　　8.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7,075元。

　　9.元大商業銀行存款1元。

　　10.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德分行存款35元。

　  1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心12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7,

       093元。

　　1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簡易人壽常鴻增額保險（10

       年付費）85,669元。

　　13.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25,578元。

　　14.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金富利終身保險206,952元。

　　15.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9,816元。

　　16.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25,792元。

　　17.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38,167元。

　　18.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28,081元。

　　1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守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9,2

       03元。

　　2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福型）217,776元。

　  2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1,122,500元。

　  22.宏碁公司股票價值113,400元。

 

　　24.良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25.雄獅公司股票價值482,000元。

　　26.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14,713元。

　　27.雲嘉南公司股票價值980元。

　　28.樺晟公司股票價值262,500元。

　　29.醣聯公司股票價值24,800元。

　　30.益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31.保勝光學公司股票價值212,700元。

　　32.北極星藥業公司股票價值105,200元。

　  33.元大台灣價值高息價值95,100元。

　  34.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7,100元。

　  35.負債：

　　（1）臺灣銀行南都分行放款3,000,000元。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98,753元。

　　（3）仁德區農會放款40,000元。

　　（4）元大商業銀行放款263,887元。

　　（5）彰化商業銀行東臺南分行放款3,989,689元。

（五）稽之被告於基準日應列入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婚後

      財產及負債如下，被告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合

      計為32,974,513元（計算式：基準日婚後財產37,526,593

      元－基準日負債4,552,080元＝32,974,513元）：

　　1.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基隆市○

      ○區○○路000號4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3

      21,298元。

　　2.基隆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基隆市○○區○○里○○○街00

      號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347,000元。

　　3.臺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里○○路○段00

      0號四樓之1建物、臺南市○區○○里○○路○段000號地下二層

      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624,000元。

　　4.新北市○○區○里段000號土地及其上新北市○○區○○路00巷0

      號五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493,000元

      。

　　5.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東寧路郵局存款44,602元。

　　6.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行存款251,617元。

　　7.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美金15.1元（美金

      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61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8.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303,424元。

　　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基隆分行活期儲蓄存款79,216元。

　　10.聯邦商業銀行存款14,556元。

　　11.聯邦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5.4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

       計算，價值新臺幣3,22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32,618元。

　　13.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84.42元（美金匯率以30.

       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3,1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4.臺灣銀行公館分行存款5,142元。

　　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60,797元。

　　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日圓116,119元（日圓匯率以

       0.210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4,4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

　　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美金3,185.1元（美金匯率以

       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97,28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

　　18.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6,580元。

　　19.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寧分行存款41,591元。

　　20.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美金501.6

       7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5,324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21.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紐元1.43

       元（紐元匯率以19.26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8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22.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澳幣565.8

       1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040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23.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南非幣28,

       909.04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3,0

       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澳幣10,50

       0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23,440元）

       。

　　25.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南非幣265

       ,000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27

       5元）。

　　26.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11,622元。

　　27.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恆春分行活存6,965元。

　　28.第一商業銀行存款194,435元。

　　29.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開鑫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終

       身保險定期給付型價值美金5,106元。

　　30.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美多多外幣終身保險（美元

       ）美金15,92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

       幣486,4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美鑫傳家美元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美金2,776.2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

       計算，價值新臺幣84,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2.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福還本終身壽險913,820元

       。

　　33.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1,042.05元（澳幣匯率以21.28

       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47,775元，元下四捨五入）。

　　34.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5,687.96元（澳幣匯率以21.28

       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46,640元，元下四捨五入）。

　　35.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宏偉增額終身壽險

       （不分紅保單）2,055,970元。

　　36.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福康滿利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86,237元。

　　37.三商美邦人壽世紀理財變額萬能終身壽險二十年期A型23

       9,051元。

　　38.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美元發美元終身保險（A型）美金

       64,478.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

       96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63,453元。

　　4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

       險155,234元。

　　41.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鑫美元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美金16,319.9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

       幣498,4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2.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美元增額終身壽險美金42,3

       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93,97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3.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富貴終身保險746,215元。

　　44.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安家還本終身保險3,347,393元。

　　45.全球人壽國華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10,338元。

　　46.中紡公司股票價值12,8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47.中興電公司股票價值13,30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8.太電公司股票價值19,0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49.中鋼公司股票價值22,300元。

　　50.國際中橡公司股票價值51,7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53,0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2.仁寶公司股票價值73,800元。

　　53.旺宏公司股票價值77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4.群創公司股票價值16,7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5.聯合再生公司股票價值7,5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6.三富公司股票價值1,8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57.高企公司股票價值1,0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

      元計價）。

　　58.羽田機械公司股票價值20,00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

      值10元計價）。

　　59.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24,500元。

　　60.群創公司股票價值70,350元。

　　61.負債：

　　（1）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2,875,000

         元。

　　（2）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1,677,080

         元。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而被告應

      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為32,974,513元，是原告依民法第10

      30條之1之規定，起訴請求本院分配剩餘財產差額，即屬

      有據。稽之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32,974,513元，故原告

      得請求被告給付一半即16,487,257元（計算式：32,974,5

      13元÷2＝16,487,2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然原告僅請

      求被告給付13,998,952元，自應准許。另本件原告對被告

      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既係基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

      即離婚之原因所生，故法定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即應自雙

      方離婚判決確定日起算，故原告請求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

      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論述。

丙、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84號

原      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方彥博律師

            劉宗樑律師

被      告  Ａ０２    （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98,952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後於民國114年9月9日具狀向本院擴張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5％之利息。」，此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揆諸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於94年1月9日結婚，雙方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年0月0日生）。被告於兩造結婚時向原告表示，希望原告辭職並專心照顧家庭，原告雖不捨工作然亦希望共組和樂家庭，故同意辭職並於家中操持家務。然嗣後因被告表示因工作關係，需於北部工作而成為假日夫妻，原告本亦願支持，且為體諒丈夫工作繁忙，雖一肩撐起家中事務及育兒等諸多繁雜事務，仍努力為家中付出，然原告發覺被告對家人之態度逐漸冷淡，並非每休假日返家，且返家後亦藉口生活習慣差異而與原告分房而居，兩造分房已約10年之久，且被告返家亦與原告無互動，僅原告會主動詢問其想吃什麼，幫其準備飯食，雙方互動趨近於零。另被告對於子女及原告，均無關心或情感上交流，卻又對於原告及子女之生活方式處處有所限制，又意圖用經濟控制原告及子女，被告種種舉動已讓原告對於兩造關係失望，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故請求離婚。

（二）兩造之婚姻中雖曾有甜蜜，然因兩造已分房約10年，平常幾乎零互動也沒什麼聯絡，原告主動傳送關心、影片或欲討論子女之事情，被告幾乎已讀不回，完全不願給原告任何情感上回覆，被告亦完全不關心原告之生活。如原告於111年4月25日詢問被告是否要為其購買保險，被告已讀後均未回覆，直至111年4月29日原告直接致電詢問，因對話中另講到原告考慮換車，卻遭被告破口大罵認為原告浪費錢，而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告知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111年5月12日告知兒子學校有露營活動、111年5月15日告知兒子班上有人確診、111年5月17日要約定時間、111年6月3日詢問為何被告要聯繫原告弟弟、111年6月9日提醒被告尚未給付生活費用等訊息，被告均未回覆，僅在原告積極打電話時才短暫接聽幾秒鐘，且對於上開訊息之內容，並未關心兒子身體狀況、學習狀況，也未針對原告所陳述之內容加以回覆。

（三）而被告對原告生活漠不關心，卻對於原告與他人之互動極其限制，已違反一般常情。如被告堅持男女有別，故要求原告儘量不能跟男生說話，限制原告只能看女性醫生，故如當時只有男性醫師，原告就無法即刻就醫。原告於生產 時為剖腹產，因傷口需要每日換藥，被告知悉換藥的醫師為男性後，就不准原告換藥，原告不得已請求接生之女性醫師，於未上班之時仍至醫院協助原告換藥，原告方得正常養護傷口。其餘如原告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需要找錢、拿取零錢、物品時，不可碰到男性店員之手部，即便是親友家之後輩小男孩，亦不可碰觸擁抱，如原告有稍微逾越被告之規定，被告得知後即會暴躁地責罵原告，並對原告怒斥其不守規矩等語。且被告對於原告之穿著行為亦會限制，原告有次與被告協同前往弟弟家拜訪，當時出於禮貌穿著洋裝，但於乘坐電梯時，被告認為電梯地面有反光，故要求原告不要進入電梯中，原告錯愕之下又擔心被告於家人前失態，故只得用步行方式爬10層樓之樓梯抵達被告弟弟家中，此等種種均為被告以一己之見而控制原告生活之事例。另雖兩造長期分居兩地，然被告動輒以經濟控制原告，兩造之對話也多為被告未給付生活費用，原告提醒或詢問何時可以給付等語，均令原告對被告失望。

（四）原告因認子女日漸成長，被告亦鄰近退休時間，以後應會回南部定居，故希望可以換空間大一點的房屋，以供兩人晚年生活，然被告卻一口回絕。原告雖感無奈但也只能接受，然事後因幫被告拿取手機時，意外發現其有與女性同事合資於工作地點購買一幢房屋，原告錯愕之下詢問被告細節，被告卻反而大發雷霆，並對原告大聲怒罵，稱自己為投資，原告不應質疑其投資方式。然原告認買房雖為一 種投資手段，然所費不貲，應可認為係家庭生活中重大之事項，然原告居然從頭至尾均不知情。且原告於事後自行查證時，才知悉該幢房屋於被告購入後曾登記為張姓女同事之名下，10餘年後才又登記為被告所有。被告與他人合資購屋，登記於他人名下，卻均未告知甚至對原告加以隱瞞，實難認其有與原告共同經營夫妻生活之意思。且被告與該張姓女同事合資購屋，顯見渠等關係親密，於LINE對話間，被告亦稱「如果沒變行程，12月11日會去找你」，並於對話框中繕打出「可能快要單身了」，足見兩人關係密切已非一般朋友。被告種種之行為，實令原告感受到壓抑及窒息，不願再行忍受此有名無實之婚姻關係，亦認此非一般婚姻關係之常態，原告為此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

（五）又婚後原告盡心照顧家庭，使被告得無後顧之憂於事業。原告依照被告之要求辭去工作，專職於家中。原告將全部時間都奉獻給家庭及被告之事業，而被告名下資產，自有原告一份苦勞存在，兩造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準。而被告身家豐厚，原告名下並無財產，為此依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及第1030之4第1項等規定，請求13,998,952元之剩餘財產分配。

（六）為此聲明：

　　 ⒈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3,998,952元，及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加計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與被告於94年1月9日結婚，並育有已成年子女Ａ０３（00年0月0日生），兩造婚姻關係目前存續中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調取戶籍資料在卷可考，上開原告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

（二）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而是否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此不可由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以決之。經查，兩造因原告工作原因，雙方分居兩地已10年之久，而因雙方長期無婚姻共同生活，彼此又缺乏良性互動及溝通管道，原告因此不願再與被告維持婚姻關係而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堪認原告對於兩造婚姻已失努力維護之欲望，衡以被告於法院調解至審理期間，復未到庭展現挽回雙方婚姻之心意，是自難期兩造可再追求幸福美滿之婚姻生活，足認兩造婚姻顯已出現重大破綻，客觀上無法回復幸福圓滿狀態之可能，是原告以此主張兩造間目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自屬有據。稽之上開重大事由之發生，被告既有可歸責之處，是原告以兩造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而請求判決離婚，應予准許。

（三）又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但書所謂以起訴時為準，係指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之計算，均應以提起離婚訴訟時為準。查原告主張兩造婚後未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依上開第1005條及第1030條之4第1項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而本件兩造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即應以原告起訴離婚時即113年11月20日，為兩造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日期。

（四）稽之本件因原告基準日之婚後財產5,878,609元，然原告於基準日之負債為為7,392,329元大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故原告並無增加之婚後財產應列入分配，其明細敘述如下：

　　1.臺南市○○區○○段00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004,000元。

　  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路竹郵局存款540元。

　　3.臺灣銀行南都分行7元。

　　4.臺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25元。

　　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960元。

　　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活儲有摺40,025元。

　　7.仁德區農會存款2,421元。

　　8.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7,075元。

　　9.元大商業銀行存款1元。

　　10.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仁德分行存款35元。

　  1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心12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7,093元。

　　12.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簡易人壽常鴻增額保險（10年付費）85,669元。

　　13.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25,578元。

　　14.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金富利終身保險206,952元。

　　15.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9,816元。

　　16.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25,792元。

　　17.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38,167元。

　　18.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28,081元。

　　1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守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9,203元。

　　2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福型）217,776元。

　  2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1,122,500元。

　  22.宏碁公司股票價值113,400元。

 

　　24.良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25.雄獅公司股票價值482,000元。

　　26.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14,713元。

　　27.雲嘉南公司股票價值980元。

　　28.樺晟公司股票價值262,500元。

　　29.醣聯公司股票價值24,800元。

　　30.益得公司股票價值27,200元。

　　31.保勝光學公司股票價值212,700元。

　　32.北極星藥業公司股票價值105,200元。

　  33.元大台灣價值高息價值95,100元。

　  34.三商美邦人壽公司股票價值7,100元。

　  35.負債：

　　（1）臺灣銀行南都分行放款3,000,000元。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98,753元。

　　（3）仁德區農會放款40,000元。

　　（4）元大商業銀行放款263,887元。

　　（5）彰化商業銀行東臺南分行放款3,989,689元。

（五）稽之被告於基準日應列入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婚後財產及負債如下，被告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合計為32,974,513元（計算式：基準日婚後財產37,526,593元－基準日負債4,552,080元＝32,974,513元）：

　　1.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4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321,298元。

　　2.基隆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基隆市○○區○○里○○○街00號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347,000元。

　　3.臺南市○區○○段000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里○○路○段000號四樓之1建物、臺南市○區○○里○○路○段000號地下二層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7,624,000元。

　　4.新北市○○區○里段000號土地及其上新北市○○區○○路00巷0號五樓建物，經鑑定於基準日之價值合計為3,493,000元。

　　5.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東寧路郵局存款44,602元。

　　6.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行存款251,617元。

　　7.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美金15.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6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存款303,424元。

　　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基隆分行活期儲蓄存款79,216元。

　　10.聯邦商業銀行存款14,556元。

　　11.聯邦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5.4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22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32,618元。

　　13.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美金1,084.42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33,1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4.臺灣銀行公館分行存款5,142元。

　　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證券活儲60,797元。

　　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日圓116,119元（日圓匯率以0.210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4,4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活期美金3,185.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97,28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8.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6,580元。

　　19.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寧分行存款41,591元。

　　20.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美金501.67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5,3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1.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紐元1.43元（紐元匯率以19.26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2.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澳幣565.81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04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3.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活期南非幣28,909.04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3,0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澳幣10,500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223,440元）。

　　25.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分行外幣定期南非幣265,000元（南非幣匯率以1.83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275元）。

　　26.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11,622元。

　　27.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恆春分行活存6,965元。

　　28.第一商業銀行存款194,435元。

　　29.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開鑫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價值美金5,106元。

　　30.凱基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美多多外幣終身保險（美元）美金15,92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86,4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1.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美鑫傳家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美金2,776.21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84,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2.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福還本終身壽險913,820元。

　　33.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1,042.05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47,775元，元下四捨五入）。

　　34.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澳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澳幣25,687.96元（澳幣匯率以21.28元計算，價值新臺幣546,640元，元下四捨五入）。

　　35.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宏偉增額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2,055,970元。

　　36.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福康滿利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86,237元。

　　37.三商美邦人壽世紀理財變額萬能終身壽險二十年期A型239,051元。

　　38.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美元發美元終身保險（A型）美金64,478.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96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39.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63,453元。

　　40.三商美邦人壽二十年繳費心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155,234元。

　　41.三商美邦人壽六年繳費鑫美元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美金16,319.95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498,4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2.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美元增額終身壽險美金42,363元（美金匯率以30.545元計算，價值新臺幣1,293,9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3.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富貴終身保險746,215元。

　　44.全球人壽國華人壽安家還本終身保險3,347,393元。

　　45.全球人壽國華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10,338元。

　　46.中紡公司股票價值12,8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47.中興電公司股票價值13,30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48.太電公司股票價值19,04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49.中鋼公司股票價值22,300元。

　　50.國際中橡公司股票價值51,7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1.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53,0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2.仁寶公司股票價值73,800元。

　　53.旺宏公司股票價值77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4.群創公司股票價值16,7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5.聯合再生公司股票價值7,5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56.三富公司股票價值1,8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7.高企公司股票價值1,07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8.羽田機械公司股票價值20,000元（已下市，以1股票面價值10元計價）。

　　59.聯電公司股票價值224,500元。

　　60.群創公司股票價值70,350元。

　　61.負債：

　　（1）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2,875,000元。

　　（2）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臺南分行放款1,677,080元。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而被告應列入分配之婚後財產為32,974,513元，是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起訴請求本院分配剩餘財產差額，即屬有據。稽之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32,974,513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一半即16,487,257元（計算式：32,974,513元÷2＝16,487,25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然原告僅請求被告給付13,998,952元，自應准許。另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既係基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即離婚之原因所生，故法定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即應自雙方離婚判決確定日起算，故原告請求自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至判決確定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論述。

丙、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